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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此案，双方核心争议聚

焦于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

及君某公司行为是否构成违法。

庭审中，君某公司辩称：其将

房屋交由社区使用无主观过错，

且早已丧失房屋支配权，不存在

“拒不整改”情形；同时小区剩余

物业用房面积达标，案涉房屋性

质存在不确定性，城管部门处罚

缺乏合理性、幅度过重，请求法院

撤销处罚。

长沙市城管局答辩称：其作

为被告主体适格，委托执法符合

规定；案涉房屋明确为业主共有

物业用房，君某公司擅自处置的

行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

无法定免责情形，其“无法整改”

的辩解不能成立；剩余物业用房

达标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处罚

程序合法、幅度适当，请求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

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认

为，长沙市城管局作为城市管理

部门，依法享有住建领域行政处

罚权，委托执法亦符合规定，主体

适格。君某公司擅自将物业用房

交社区使用，面积大、时间长且未

按期整改，已构成违法。长沙市

城管局作出的15万元罚款，程序

合法、幅度符合《物业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长沙铁路运输法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驳回君某

公司的诉讼请求。

此案一审宣判后，君某公司

不服，认为一审未查清关键事实、

适用法律错误，遂提起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诉求，

并由城管局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二审认定超追责期

2025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受理上诉后，组成合议庭

审理此案，采信证据及确认事实

与一审一致。二审焦点集中在

“君某公司违法行为是否超过行

政处罚追责期限”。

君某公司上诉称，其违法行

为发生于2010年，距今已15年，

远超法定追责期限，处罚应予以

撤销；且一审未审查“剩余物业用

房达标”“无主观过错”等关键事

实，判决不当。长沙市城管局则

辩称，该违法行为自2010年起持

续至今，追责期限应从行为终止

之日起算，其处罚未超期，请求维

持一审判决。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违

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

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

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

果的，期限延长至五年。该制度

旨在督促行政机关及时执法，保

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君某公司擅自处置物业用房

的行为于 2010年交房时即实施

完毕，房屋交由社区后，其已丧失

支配权，未再实施新的违法行为，

并非“持续状态”。该行为距今

15年，远超二年追责期限，且不

具备期限延长情形，长沙市城管

局不应再给予行政处罚。同时，

城管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处罚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相关程序规定，执法存在瑕疵。

综上，长沙中院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于2025年10月8日作出终审

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及长沙市城

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一、二审诉

讼费 100 元由长沙市城管局负

担，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这场跨越15年的行政争议，

最终以房企胜诉落幕，为行政机

关规范执法、建设单位依法经营

提供了生动的司法警示。

有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表示，

该案终审判决具有典型指导意

义，明确了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

适用边界，警示行政机关应及时

规范执法，也提醒建设单位需依

法处置业主共有物业，避免违法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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